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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内·综合
《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的规定(征求意见稿)》起草

是女是男 隔肚皮不准
3名辅警强行
与失足女发生性关系
广东英德警方:基本属实

据国务院法制办
网站近日消息，为促
进出生人口性别结构
趋向平衡，依法严厉

打击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
定和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行
为，卫生计生委会同公安部、工
商总局、食品药品监管总局起草
了《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
鉴定和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
的规定(征求意见稿)》。

□据 中国新闻网 禁止任何单位、个人组织介绍或者实施非医学需
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。

符合法定生育条件，除下列情形外，不得实施选
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：

1.胎儿患严重遗传性疾病的。
2.胎儿有严重缺陷的。
3.因患严重疾病，继续妊娠可能危及孕妇生命安

全或者严重危害孕妇健康的。
4.法规、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。

规定规定

措施措施
对违反规定利用相关技术为他人实施非医学需

要的胎儿性别鉴定或者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的机
构或者个人，由县级以上卫生计生行政部门依据人
口与计划生育法第三十六条进行处理；对医疗保健

机构的法定代表人、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，依法
给予处分。

对介绍、组织孕妇实施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或者选择性
别人工终止妊娠的，县级以上卫生计生、公安等部门应当责令改
正，给予警告；对情节严重的，可处以5000元以上3
万元以下罚款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
事责任。

审核审核

实施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，应当由医疗保健机构组织3
名以上具有临床经验和医学遗传学知识并具有副主任医师以上
的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集体审核。经诊断，确需人工终止妊娠
的，由鉴定机构为孕妇出具医学诊断报告，并通报当地县级卫生
计生部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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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据 光明网

近日，有网友举报称，广东省英德市公
安局城南派出所3名辅警敲诈勒索一名失足
妇女，并强行与之发生性关系。对此，9月1
日，英德市公安局回应：举报情况基本属
实。目前，涉事的3名辅警已被刑事拘留。

根据相关人的微信聊天记录和网友
“苍天有眼哦”的举报，可知大概的情况如
下：某日，谢某等3人穿着制服，拿着手铐
到一女子居住地将其抓走，随后，3人强行
与该女子发生了性关系。在交纳1500元
后，该女子被释放。谢某在微信上表示：

“如果把你抓到领导那儿，你应该清楚用
1500元能否解决问题。”谢某告诫该女子：

“自己做生意，出点儿小钱是难免的。”
被释放后，该女子离开了英德市，但谢

某加了她的微信。在两人的微信对话中，
该女子表示被抓后很害怕，不做（小姐）了，
让谢某不要给她发信息、打电话。谢某带
着恳求的语气表示，“要我怎么做，你才肯
回来（英德）”。谢某还向该女子承诺，如果
她以后每天给他们3人各100元，可以保
证她（做小姐）的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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